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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3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 2013-006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西花岗幸福城保障房项目信托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信托计划概述  

1、基本情况  

因西花岗幸福城保障房项目的开发建设需要，公司拟委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发行西花岗幸福城保障房项目委托代建合同收款权收益权信托计

划，计划融资 8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0个月，并由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集团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3年 1月 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发行西花

岗幸福城保障房项目信托计划”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发行西花岗幸

福城保障房项目信托计划在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信托协议的具体情况 

1、委托人：本公司 

2、受托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3、保管人（负责保管信托账户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

分行 

4、财产收益权：信托期限内，经营和处置以公司与南京市保障房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签订幸福城保障房《委托代建合同》而享有的委托代建合同收款权产生

的所有收入而获得未来收益的权利 

5、融资金额：8亿元人民币 

6、融资期限：30个月 

7、融资成本及支付：7.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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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信托收入支付时间：最后一期信托收入支付日为信托终止日，其余各期

信托收入支付日为信托存续期间的每年 3 月 21 日、6 月 21 日、9 月 21 日、12

月 21日。如遇非工作日，则信托收入支付日顺延，至非工作日结束后的第一日。 

9、资金用途：用于支付幸福城保障房项目工程建设款。 

10、担保方式：此次信托计划由集团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2年 2月

9日，经集团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其为本公司（含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总授权额度为 25 亿元人民币，担保授权（签署担保合同）的时间截

至 2014 年 12月 31日。 

三、本次信托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信托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建立非银资金

筹集通道，增加公司现金流，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月 16日 

 


